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公司電話(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西元)19                      年                        月                       日

配偶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住宅電話(            )                                     行動電話                                               

公司電話                                                    分機                                                      

E-mail Address                                                                                                      

第一聯(白)寄送交統宣公司留存　　  第二聯(黃)顧客本人留存

填寫本協議申請書時，請先詳閱本協議申請書正反面說明條例
      申請成為新會員                                                               資料更改*(變更事項:                                                                     請說明:   
請以正楷填寫。資料不完整可能會影響統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統宣公司)審核或處理的效率，如有塗改，請於修改處簽名。
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填載不實，統宣公司有權隨時終止本協議書。統宣公司受理協議書之申請資料，經審核若未通過，將於十五日內依所載電話回覆，
如需寄回申請資料，郵寄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通過審核則不另通知。

市                                區鎮                               里                                   路
縣                                市鄉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區鎮                               里                                   路
縣                                市鄉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個人資料

推薦人

□                                           □

本人在此聲明，      本人已滿20歲
                                  本人已滿18歲但未滿20歲，應附監護人同意書

我已詳細閱讀本協議書正反二面的條文，並同意遵守。若有填寫不實、不完
整或應附文件不齊全者，視同無效之協議書。本申請書及所附文件，若有退
出或修改之情事，恕無法退還。協議書若無簽名申請即無效。 申請人簽名                                                              日期                                       

我有權利在任何時候，以列有本人姓名、地址、身份證字號、親筆簽名之書面通知，致函統宣公司，要求解除或終止本協議。書面通知以送達統宣公司
之日起生效。傳真之解除或終止通知恕不受理。

簽名

□□

T.S.Innovation Technology Co.,Ltd
統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愛用者分紅會員協議申請書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3號6樓之3

電話訂貨專線：0800-581-717

傳真訂貨專線：02-8668-9809

http://www.smilebio.com.tw
Smilebio
taiwant.s.

□同上

2013/04

住宅電話(             )

身分證文件影本

膠水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 正面

膠水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 反面

任一銀行存摺影本 正面

膠水黏貼處

分紅佣金未達50元系統不會入帳
每次入帳需自行負擔手續費15元

                      銀行                        分行
手寫帳戶號碼
請與影本相符

分紅佣金僅以轉帳方式給付
華南銀行帳戶可免手續費15元

請簽名

(華南銀行帳戶可免手續費15元)



請簽名

愛用者分紅會員協議申請書條文規定
(請仔細閱讀)

1. 本人與統宣公司簽訂此一具約束力之合約時，已足法定年齡，且具有行為能力。
2. 此協議書在本人接受統宣公司提供之佣金或其他金錢支付期間；或本人與統宣公司其中一方  
 ，授用本協議書或營業規章條文取消之前，一直成立。
3. 本人明白，分紅會員乃獨立之訂約人身份，並非統宣公司之代理人、僱員、法定代理人或特  
 許經營人。本人也明白並同意，本人在稅務上並非僱員之身份，也不符合勞基法、勞保等相  
 關法令中，對僱員之管理條例。本人同意，本人因協議之活動，產生之任何相關稅務，如所  
 得稅、營業稅等，均由本人支付。
4. 本人了解，統宣公司核准本協議書申請，並非表示授予特許經營權，也沒有授予任何人特定  
 之經營地區範圍。本人也明白，並未得到任何承諾利益。
5. 本人了解，要成為成功之分紅會員，需靠自身努力及經營。本人不期望因他人或其他組織之  
 努力而得利。
6. 身為分紅會員，本人將盡力拓展顧客圈，並至少為一名分紅會員服務。
7. 本人了解，每月的消費金額，至少有90%需自用。本人不會為符合佣金標準而購買產品。
8. 本人了解，統宣公司除正式發表之書面文字外，並未授權分紅會員有對外宣傳之權力。本人  
 不會編撰、出版或散發任何代表統宣或其他產品之文字或宣傳資料，但由統宣公司提供之資  
 料不在此限。
9. 若本人無法準時交付產品貨款，統宣公司有權自本人之佣金，或本人授權統宣公司扣款之帳  
 戶扣除所需金額。
10.若因處理協議書、訂單、任何必須資料或更改時產品錯誤或拖延，導致佣金或其他津貼損失， 
 統宣公司概不負責。
11.本人已詳閱統宣佣金制度、公司營業規章，並瞭解這些現行規章亦為本協議書之一部份，統宣  
 公司有權隨時予以修改。
12. 統宣公司在充份告知分紅會員之前題下，可自行修改統宣公司佣金制度、公司營業規章，以及 
 本分紅會員協議事之條文內容。本人同意遵守任何修改之條文。只要本人繼續經營統宣公司之
， 分紅事業或接受統宣公司發出之佣金，即表示本人同意接受任何條文修改。
13.本人若違反協議或營業規章中任何條文，統宣公司有權決定收回部份或對本人組織之佣金或津 
 貼並取消本協議；或採取其他營業規章中所列之處份行動。
14.本人明白也同意超過2個月未符合每月訂貨要求，其意已經失去愛用者定義，統宣公司將依規  
 定取消分紅相關權利及視同放棄本人直接推薦組織，其直接推薦組織皆由統宣公司管理。
15.本人可隨時以任何理由，以列有本人姓名、地址、顧客編號、親筆簽名之退出聲明書，向統宣 
 公司要求取消本協議。書面聲明以送達統宣公司之日起生效，書面聲明需寄至234新北市永和 
 區民權路53號6樓之3，統宣公司收。傳真聲明不予受理。
16.本協議書、統宣佣金制度、營業規章，為本人與統宣公司所訂協議之完整內容。任何非經統宣 
 公司核准且以書面註明之協議或承諾，均屬無效。本條文並未限制統宣公司無須本人書面同意 
 ，即單方修改本協議書、佣金制度、營業規章之權力。
17.若本協議書中任何條文無效，其他條文仍然成立且具有效力。
18.本協議書須自統宣公司收到本人親筆簽名之協議書正本，且本人收到第一筆佣金後，方始成立。
19.因本協議書所發生之爭執，以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20.若因違反或執行本協議書或營業規章條文，引發法律訴訟，勝訴一方有權要求敗訴一方負擔所 
 有訴訟及律師費用。
21.參加人如違反營業規章或其他可歸責參加人之事由，而解除或終止契約者，對於該參加人提出
退貨之處理方式，得依統宣公司明定之退換貨作業處理。
22.參加人有下列特定違約事由者:
     (1)以欺罔或引人錯誤之方式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傳銷組織。
     (2)假借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名義或組織向他人募集資金。
     (3)以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方式從事傳銷活動。
     (4)以不當之直接方式影響市場交易秩序或造成消費者重大損失。
     (5)從事違反刑法或其他工商管理法令之傳銷活動。
     統宣公司將依營業規章內之處分措施視情節輕重予以不同處置。
23.本協議書格式若經更動，統宣公司概不接受。

統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統宣公司

網路下載申請書請詳閱本協
議書條文並與此處簽名，請
與申請書正面一併寄回

簽名                                        


	sing-web
	sing-webB

